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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重建背景

面臨問題1.分回面積不足.整合困難.財源籌措

重建過程

政府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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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洲民義段都市計畫圖

500m

 蘆洲都市計畫
 住宅區基準容積率200%
 原容積率299.5%
 建蔽率50%
 開挖率60%



海砂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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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圖+現況圖

更新單元
更新單元

 基地面積665.36



6

72年使字1916號



更新單元-全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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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洲海砂屋重建面臨課題

更新單元

範圍

部分/全部

土地分割

法空拆算

一坪

無法換一坪

原容/法容

海砂獎勵

都更獎勵

容積移轉

其他

整合

未表示意見

不同意戶

實施者

更新會

建商

代理實施者

財務

售價

成本

財源



容積獎勵上限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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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上限1.3+10%)

順序推疊
109.5.10無時程獎勵

防災(1.5)

一次給足
都更(上限1.5)

300%

1坪土地 1坪土地 1坪土地

4.2坪建物 4.5坪建物 4.5坪建物

200%

1坪土地 1坪土地 1坪土地

2.8坪建物 3坪建物 3坪建物



一坪無法換一坪
允建容積.售價不高

容積移轉
≦40%

法定容積
200%
402.54p

原容積
316.79%
637.62p

高氯離子
191.28p
(47.52%)

76.13p
(18.91%)

高氯離子
191.28p
(47.52%)

上限201.27p
(31.09%)

76.13p
(18.91%)

上限201.27p
(31.09%)

各土地使用分區除依都市計畫書訂定之增額容積、文化資
產保存法第四十 一條與第五十條、水利法第八十二條及
依本法第八十三條之一規定可移入 容積外，於基準容積
增加建築容積後，不得超過下列規定：
一、依都市更新法令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之地區：建築基

地一點五倍之基準 容積或各該建築基地零點三倍之
基準容積再加其原建築容積。

二、前款以外之地區：建築基地一點二倍之基準容積。

容積移轉
≦40%



重建程序差異

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45條
(108.07.03)
下列建築事項或地區應經都設會審議通過：
一、申請基地面積大於6000㎡，且總樓地板

面積大於30000㎡者。
二、廣場面積達6000㎡以上，公園面積達

10000㎡以上者。
三、申請容積達基準容積之1.5倍以上之建築

基地。但依都市更新法令實施都市更新
事業之地區，為1.8倍以上。

四、樓地板面積6000㎡以上之立體停車場。
但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 不在此限。

五、採立體多目標使用之公共設施用地建築
申請案，且建築基地面積在6000㎡以上
者。

六、都市計畫書指定地區。
七、其他經本府依相關法規公告之建築、特

定地區或公共設施。

自辦公廳會
事計、權變報

核

公展

+公聽會

都更

都設≧1.8 聽證 大會審查
事計、權

變核定

環評-樓高〉

120M

交評、其他…



海砂屋都更重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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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
理性V.S不理性

領導人的特質

無私/犧牲

溝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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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情形



 會員：理性特質人數高於感性特質人數。

 提高出席率:群組、電話、鄰居當面邀請／未出席者出具委託書

 充分溝通協調：建築設計、估價、權變等多次報告後通過報核、小組修正報告討

論通過，

 取得信任充分參與得到信任凝聚共識基礎。

 團結：問題充分討論、共識度高，第2屆理監事改選無人競爭原班人馬。

 資訊開透：招商公開競標。

 信託貸款手續：得居民配合辦理，經費才有來源。

如何凝聚更新會會員共識



不同意戶的處理

拆除：聚焦反對10%處理

反對戶：長期抗戰。

解決：大會前籌款收購3戶產權 雙方達成共識。

結論：收購俟融資核撥，簽約後可100%同意。



財源籌措

經費： where?

策略：完工前免付現金
1.收款：只收小錢 (小錢一定要收→顯示地主的決心)

2.共同負擔降低，爭取銀行全額貸款(免繳利息)

3.完工前免付現金。

4.負擔向後延，完工後分期攤還20-30年。

工程款：銀行信託融資手續居民配合100% 才有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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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協助方向-通案

一、海砂屋原容30%重建獎勵回復外加，有接近

原居住面積機會

二、信保基金-擴及反對戶收購及資金不足戶的
擔保

三、各單位協助確認法令規定。

四、縮短審議時間:重視結構安全,其他設計就交
給專業。

五、檢視海砂屋面臨的難題

法定容積
100%

容積移轉
≦40%

法定容積
100%

都更+
高氯離子…

≦50%

容積移轉
≦40%

非策略
更新地區
≦ 50%

高氯離子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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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開挖率受限,原地下室容積無法使

用(地下室容積可以打折移到樓上嗎?)

土城樂利段
因開挖率太小,地下室容積無法使用

施細37條 各土地使用分區之法定開挖率，建築基地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下者，不得超過建蔽率加基地
面積百分之二十；超過五百平方公尺部分之面積，不得超過建蔽率加剩餘基地面積百分之十。 前項各土地
使用分區之法定開挖率，其都市計畫書有較嚴格之規定者，從 其規定。但依新市鎮開發條例辦理之特定區
計畫及依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 發辦法辦理之捷運開發地區之開挖率，應依都市計畫書規定辦理。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受前二項規定之限制：
一、因建築基地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下且基地情形特殊者，並經新北市 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
議會（以下簡稱都設會）審議通過。
二、經本府核准拆除重建之都市計畫範圍內危險及老舊建築物或高氯離子 鋼筋混凝土建築物，得依原開挖
率或原開挖面積重建。
前項第一款都設會之組織及作業程序，由本府另定之。



土城樂利段
綠化面積不足、設置自行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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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分之一綠化影響店面及獎勵值

 自行車位增加公設面積,減少2間店鋪。

施細43條 各該都市計畫區已訂定建築基地綠覆標
準者，從其規定；未規定者，屬公 園、綠地、廣場
、兒童遊樂場等公共設施用地，應留設用地總面積
二分之 一以上種植花草樹木；屬其他建築基地內實
設空地，應於扣除依規定無法 綠化之面積後，留設
二分之一以上種植花草樹木。 前項公共設施用地或
實設空地，因設置無遮簷人行道、裝卸位、現有道
路 及車道，致未達應種植花草樹木面積者，得於剩
餘空地內種植花草樹木， 並依建築基地綠化設計技
術規範之立體綠化規定，於屋頂、陽臺等水平人 工
地盤予以綠化。 建築基地情況特殊，並經都設會審
議通過者，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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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中原段

1.地下室開挖率放寬.建蔽率

2.特殊情況,車位建議以代金繳

納

3.車道到人行步道,要留設6*6

停等空間

中原段
檢視法令及放寬車道及車位規定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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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前建物面積 更新後應分配面積 計算式

土 5.11  建物21.93 20.45坪 8366515/409026=20.45

土6.97    建物 27.44 27.25坪 11146409/409026=27.25

土8.78  建物29.46 34.62坪 14160596/409026=34.62

更新單元
更新單元


